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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轉型正義教育實施計畫」說明會 

壹、 計畫依據：  

  依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2023 年至 2026 年)、促進轉型正義基金申請

及管考作業要點及教育部 113 年度促進轉型正義基金計畫辦理。  

貳、 計畫目的： 

  教育部(以下稱本部)依照「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為促進轉型正義

扎根學校融入教育，鼓勵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及民間團體運用多元形式推廣，以傳

遞轉型正義價值文化，特訂定「補助大專校院辦理轉型正義教育實施計畫」，並

辦理本說明會。 

參、 辦理單位： 教育部。 

肆、 參與對象及人數：各公私立大專院校之學校單位、學校社團、學校教職員

工生，以及中央機關及原臺灣省政府核准立案之機構或非營利性法人團體

預計 50 人，並同步進行轉播。 

伍、 活動時間及地點：  

一、 時間：113年 5月 28日(星期二)下午 2時 

二、 地點：集思臺中新烏日會議中心 3 樓－瓦特廳。 

三、 地址：臺中市烏日區高鐵東一路 26 號（臺鐵新烏日站 3 樓）。 

陸、 報名時間及方式： 

一、 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113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五)為止。 

二、 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KB2m8sjoyrbPUkiT8 ，

另會議是日將採同步直播方式轉播，直播連結將由秘書單位通知，並

於說明會前提供。 

柒、 報名注意事項： 

一、 因場地座位有限，為增加各單位參與機會，單位限 2 人報名；如欲出

席 3 人以上，可先填寫報名表單，如有名額，依報名網站接獲報名時

間之先後順序決定。 

二、 報名結果由秘書單位另行電子郵件通知。 

三、 本會議恕不接受現場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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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活動日程表：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14：00-14：30 報到 

14：30-14：35 

(5分鐘) 
開幕致詞 教育部學務特教司 

14：35-14：50 

(15分鐘) 
計畫推動說明 教育部學務特教司 

14：50-15：20 

(30分鐘) 
推動分享○1  

15：20-15：50 

(30分鐘) 
推動分享○2  

15：50-16：10 

(20分鐘) 
Q & A 

16：10- 賦歸 

玖、 活動須知：  

一、 因活動場地位於高鐵/臺鐵車站內部，故本活動請自行前往為主，不另

安排接駁車及車位。交通資訊如下： 

(一) 高鐵：【台鐵新烏日站】：由出口處往前直行約 50 公尺，會議中心

即在右側。 

(二) 臺鐵：【台中高鐵站】：請往出口 3 台鐵車站方向直行，右轉往台鐵

售票大廳，會議中心即在左側。 

(三) 捷運：【捷運高鐵台中站】請從捷運高鐵台中站 3 號出口直行約 50

公尺，會議中心即在左前方。 

二、 參與本活動之與會者需協助填寫意見回饋問卷，以作後續活動辦理參

考與精進。 

壹拾、 活動聯絡人：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邱巧茹、林靜蓉專員，聯絡

電話：02-77367812、77367803，電子郵件：ra1244@mail.moe.gov.tw、

jing@mail.moe.gov.tw 

壹拾壹、 本計畫奉核可實施，修正時亦同。 


